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
98年5月5日經學生議會儲備委員會制定發布

100年1月6日經第二屆學生議會第四次議員大會修訂發布

101年12月16日經第四屆學生議會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102年1月3日經第四屆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102年3月22日經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2月23日經第十一屆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110年5月11日經第十二屆學生議會第二學期第二會期第二次例行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12月29日經第十三屆學生議會第一學期第二會期第四次例行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2月16日經第十六屆學生議會第二學期寒期會期第一次例行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組成方式）

一、本規程依「國立高雄餐旅學生會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會全名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以下簡稱議會）。

第二條（執行內容）

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為學生會立法及監察組織。

二、由各科系所學程學會會員選舉之學生議員組成，代表會員行使立法、監察權。

第三條（相關規範）

本規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條文、辦法之規定。

第四條（議員例行會議）

議員例行會議，全體學生議員於期初訂定之固定期限內召開之會議謂之。

第五條（常務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各委員會於期初訂定之固定期限內召開之會議謂之。

第六條（議員臨時會）

議員臨時會，全體學生議員因特殊原因臨時召開之會議謂之。

第七條（委員臨時會）

特設委員會，各委員會因特殊原因臨時召開之會議謂之。

第二章會期

第八條（規定會期）

一、每學期共有兩個會期，稱第一會期與第二會期。會期之時間依照校方表定之開學後至期

中考周前為第一會期，期中考周至期末為第二會期。

二、每會期至少需召開兩次例會，每學期至少需召開五次例會。

第九條（彈性會期）

附件四



學生議會可應需求可另增設四段彈性會期，會議數不列入第八條之會議數。

一、暑期會期：

（1）八月一日至校方表定上學期開學前一周

（2）校方表定暑假開始至七月三十一日

二、寒期會期：

（1）二月一日至校方表定下學期開學前一周

（2）校方表定寒假開始至一月三十一日

第三章正、副議長

第十條（產生辦法）

學生議會設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學生議員互推候選人，經無記名投票產生。

第十一條（推選會議）

新任學生議員產生後十日內，由當任議長召集並主持首次會議，並由新任議員推選新任議

長、副議長。

第十二條（推選方法）

一、學生議員總人數過半出席，方可選舉。

二、候選人由議員們互相推選，並經過無記名投票產生。

三、第一高票數者當選議長，第二高票者則為副議長。

四、此選舉之有效票數應是出席議員數之 1/2以上。
五、若同票數，得補述政見後，再次投票推選出正、副議長，如經二次投票後仍同票，則

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第十三條（提請罷免規則）

議長、副議長得由議員投票罷免之，但就職未滿兩個月及剩餘任期不滿兩個月者，不得提

出罷免案。

第十四條（罷免規範）

正、副議長之罷免依以下規定：

一、罷免案須有充足原因及理由，且需有議員人數之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簽署，並向秘書

處提案。（凡學生會會員皆可為簽署人。）

二、罷免案應有全體議員過三分之二之出席，「同意罷免」票數達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

上者為通過，未達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否決。

三、前項罷免投票，罷免議長時，由副議長擔任主席；罷免副議長時，由議長擔任主席

；議長、副議長被罷免時，由出席議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應於投票後第八日解除職務。五、

罷免案經否決，二個月內，不得再提出罷免案。

第十五條（辭職辦法）

正、副議長之辭職應以書面向學生議會提出，於辭職書提出會議報告，經議會同意後

即行生效，正、副議長辭職、因故去職或身亡，應交學務處備查。

第十六條（補選辦法）



議長或副議長辭職、去職或身亡，學生議會應召開會議補選之。但議長、副議長同時出缺

時應由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於出缺時，十日內召集臨時會議分別補選之。

第四章議員

第十七條（議員任期）

學生議員任期為一年，任期自當選年度六月一日，至當選次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八條（議員連任）

議員連選得連選連任之。

第十九條（議員產生規範）

一、學生議會議員由各所科系所學程學會公開遴選產生（該所科系學程學會人數達150人以
上為一名議員代表，人數300人為兩名議員代表，依此類推；若未滿150人也得推派議員
代表一名）

二、若該所科系學程學會候選人不足額時，可由同學院之所科系學程學會候選人遞補，直至

缺額補滿為止。

三、惟該所科系學程學會代表未符第二十條資格規定時，得由該所科系學程學會向學生自治
選舉委員會提報並另選代表遞補之。

第二十條（議員條件）

一、參選議員前學年操行成績不得低於60分，且該學年度須繳交學生會費。
二、學生議員不得兼任學生會行政中心之幹部。

第二十一條（罷免條件）

一、學生議會議員應由該所科系學程學會之會員提出罷免。

二、罷免理由需正當、充分，並交付學生議會審議。

三、但就職時間未滿兩個月或剩餘任期不滿兩個月者，不得提出罷免。

第二十二條（罷免辦法）

學生議會罷免方法比照本法第十四條辦理之。

第二十三條（請辭辦法）

學生議員之辭職，應以書面向學生議會提出，經審核通過十五天內生效。

第二十四條（補選辦法）

學生議員若因故辭職、去職或身亡，得由各所科系學程學會於二十日內繳交替補議員代表人

名

單補足該缺額。

第二十五條（議員就職）

一、學生議會之議員當選人，應於前屆任期屆滿日之前宣誓就職。

二、就職典禮與學生會正副會長一同辦理。

第五章職權

第二十六條（刪除）

第二十七條（議員職權）



一、聽取學生會工作計畫及會務報告，並執行質詢權與監督權。

二、議決學生會預算案、決算案。

三、議決學生會之組織規程以及提議事項。

四、審核社團專案之申請。

五、訂定或修改本規程之相關規定。
六、行使學生會各部會首長任用同意權。

七、接受學生請願。

八、議決學生會財產之處分。

九、其他依法規賦予之職務。

十、對申請經費補助之活動，進行監督與績效評估。

第二十八條（會議規定）

一、學生議會對學生會之預算，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二、審議預算案及決算案時，應邀請學生會之相關人員出席說明。

三、審議時發現決算錯誤，得通知財政委員會再行審查之。

四、若經費使用未符合經費審查辦法者，得依經費審查辦法予以凍結。

五、對於已審議通過之預算案，學生議會僅有監察權與凍結經費權。

第二十九條（正副議長職權）

一、學生議會議長應彙整學生議員之意見，處理會務，對外代表學生議會。

二、副議長會務執行時，應先經過議長之同意，未經承認不生效力。

三、議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議長代理，議長、副議長因故同時無法執行職務時，由

議員互推一人代理。

第六章經費

第三十條（經費預算）

學生議會運作所需之行政費用由議長提出估算後經內部同意，送交學生會會計處，併入期初

預算案。

第三十一條（運用額度）

議會經費總額不得逾學生會該學期總預算百分之五，並且核實報銷。

第三十二條（申請經費辦法）

經費提案單由提案人提出，經學生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經費。

第三十三條（經費審查辦法）

學生議會之經費審查辦法，另外訂之。

第七章會議

第三十四條（會議組成方式）

一、議員例行會議，若無規定或特殊狀況，由議長召集之。

二、秘書長須於召開例會七天（含）前寄發開會資料與開會通知，並在開會前三天通知與

會人員。若未於七天前（含）寄發開會通知，則無法出席之學生議員可不辦理會議請

假手續。



三、議員臨時會由議長視實際狀況召集之。

四、學生議會各類會議，應有會前會的運作。

第三十五條（會議召開條件）

例會或議員臨時會召開時，出席席次應過半數（扣除有正當理由按流程請假與停權議員），

若未過半流會。

第三十六條（開會主席）

一、學生議會期初例會開會時，由議長為主席，議長未能出席，由副議長擔任主席，議長、

副議長均未能出席時，由出席議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並於臨時動議時選出下次例會之

主席。

二、議員臨時會之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之。

三、學生議會開會時，主席對於本身利害關係之事件，應行迴避。

第三十七條（會議規則）

一、例會或議員臨時會開會時，對特定事項有明瞭之必要者，得邀請學生會正副會長、行政中

心、所系科學程學會及社團相關負責人列席報告說明，未出席則暫緩審議。

二、為廣納民意並使全校學生了解議會運作，例會與臨時會得開放旁聽席。
三、列席者經由會議主席同意，始得發言，但發言內容僅得就該議案表達所屬單位之看法，不

得有詢問出席或有發言不當之情形。

四、旁聽者於會議進行中，應保持肅靜，不得聊天、喧鬧、鼓掌，做手勢或其他妨礙議場秩序

或議事進行之行為。

五、例會舉行前七日須將開會時間、地點公告於學生會社群網站以公告周知；議員臨時會則
視情況而定定。

六、提案單應於一個月前提報至學生議會秘書處，若為急件應於一週前提報，未依規定提報

者，則不受理。

七、提案單可於學生議會收到後，依其性質先行移交各委員會審議。

八、議案逕付表決時，提案人對於本身利害關係之事件應行迴避。經主席警告兩次仍不願迴

避者，則與未迴避者自身利益有關之議案無條件撤回，且不得再交付學生議會審議。

第三十八條（決議規定）

除有特別規定之外，表決以出席議員過半數之贊成為通過，未過半則為否決，當贊成或反對

為關鍵票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三十九條（利益迴避）

學生議員對本身利害關係之議案，不得參與表決。

第四十條（議事規則）

例會與議員臨時會之議事程序，依照議事規則之規定。

第四十一條（保障權益）

一、保障議員於無所瞻顧及無溝通障礙之情境下，暢所欲言，充分表達民意，形成多數

意見，以符代議民主制度理性決策之要求，並善盡監督職責。

二、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應作最大程度之界定，舉凡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

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行為。

三、在議會內不得有人身攻擊情事或其它不當行為，不得違反議事規則，不得有妨礙秩



序之行為，如有違反，主席得警告或制止，其情節重大者，學生議會議決後，予以懲

戒。

第四十二條（議場行為管理）

學生議員應遵守會議決議、行為規範細則，其細則另訂之。

第四十三條（請假程序）

例會請假手續如下：

一、議員無法出席，應於開會前三日，以完成請假程序。
二、如原預定出席例會，卻因臨時事故無法參加，應於開會前一小時向議會秘書長完成請假

◦
三、未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且未出席之議員，將列為議員出席會議之考評成績參考依據。

第四十四條（議決窒礙）

學生議會依職權所為之決議案，行政中心應照案執行，如認為窒礙難行時，可在決議後十日

內，提請學生議會覆議；若維持原議，行政中心依舊認為窒礙難行時，得報請本校學務處仲

裁。

第四十五條（特殊會議）

學生議會之會議，若有特殊情況或必要時，能提出特殊會議，需在會議中提出，由出席議員

總數的過半數，特殊會議即可成立，特殊會議因應情況而異。

第四十六條（兩面具呈）

議案之表決應兩面具呈，除要點中有特別規定外，則以內政部會議規範規定之。

第四十七條（不得延議）

學生議會應該於任期內將所有提案議畢，不得延至下屆審議。

第八章委員會

第四十八條（常務委員會設置）

一、學生議會應設置常務委員會，以處理各項事務。

二、各委員會之委員由學生議員組成，議員最多參與兩個委員會。

三、委員會人數最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全體議員之半數。

四、各委員會應設置召集委員一人，主任秘書一人（隸屬秘書處）。

第四十九條（常務委員會配置）

常務委員會如下，其組織辦法，另訂之。

一、法規委員會

二、財政委員會
三、學生權益委員會

第五十條（特設委員會）

學生議會因應議會規範、辦法或特殊需求必要時，得設置特設委員會。

第五十一條（各類委員會辦法）

學生議會之各委員會組織辦法，另外訂之。



第五十一之一條（程序委員會）

學生議會設程序委員會，其組織辦法，另訂之。

第五十一之二條（紀律委員會）

學生議會設紀律委員會，其組織辦法，另訂之。

第九章 常務委員會與特設委員會

第五十二條（常會召集）

一、各委員會之常會，若無規定或特殊情況，由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召集之。

二、各委員會之主任祕書須於召開例會七天（含）前寄發開會資料與開會通知，並在開會前

三天通知與會人員。若未於七天前（含）寄發開會通知，則無法出席之學生議員可不

辦理會議請假手續。

三、各委員會之委員臨時會由各召集委員視實際狀況召集之。

第五十三條（開會主席）

一、各委員會之常會與委員臨時會由各召集委員擔任主席，若召集委員無法出席時，由委員互

推一人為主席。

二、各委員會開會時，主席對於本身利害關係之事件，應行迴避。

第五十四條（列席規範）

一、各委員會之例會或委員臨時會開會時，對特定事項有明瞭必要者，得邀請學生會正副

會長、行政中心、所系科學程學會及社團相關負責人列席報告說明，未出席則暫緩審議。

二、列席者僅有資訊提供權。

第五十五條（會議規範）

各委員會之常會或委員臨時會之表決方式、利益迴避原則、議事程序、言論免責權與行為懲

處之規範，應依照學生議會議員行為規範細則規範之。

第五十六條（請假程序）

各委員會之常會請假手續如下：

一、應於會議三日前，向秘書處辦理請假手續。

二、應於會議一日前，向秘書處確認請假手續及名單是否無誤。

三、若有錯誤須向秘書處提出修正之。

四、請假最後期限為開會前三天。
五、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得於會議開始前向秘書處完成請假手續，並於三日內出示證明。

第十章秘書處

第五十七條（設置辦法）

一、學生議會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名，由議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

二、秘書長下設副秘書二名，秘書若干名，均由秘書長提請議長任命之。

三、行政所需之行政秘書若干名（資訊、美宣），各委員會之主任秘書各一名。

第五十八條（秘書處內容）

一、秘書處各幹部均由秘書長提秘書任命案請議長任命之。



二、學生議會秘書處承議長之命，處理議事及議會行政事務。

第五十九條（秘書處組織辦法）

學生議會秘書處之組織辦法，另外訂之。

第十一章附則

第六十條（公佈與修正）

本規程由學生議會全體議員三二決議通過之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